光明茅洲河中央水岸城市设计国际咨询（重新采购第1次）项目合同变更征求意见公示 
	依据《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本级政府采购合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有关规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拟对光明茅洲河中央水岸城市设计国际咨询（重新采购第1次）项目合同部分条款进行变更，现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光明茅洲河中央水岸城市设计国际咨询（重新采购第1次） 
合同金额（元）：7030000.00 
中标供应商：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内容描述：（包括变更事项、变更金额、原合同要求等） 
合同服务期由24个月延长至36个月 

	变更的理由及相关说明： 
根据项目存量提质要求，结合实际工作情况，需延期。 

	征求意见期限：从2026年06月05日至2026年06月12日（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华夏二路土地储备大厦 
传真： 
合同备案机构：深圳市财政发展综合保障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东路9号财政大厦附楼 
联系电话：0755-83938546 

	备注：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之日止以实名书面方式（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将意见反馈至采购人和深圳市财政发展综合保障中心。 


